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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上午8点左右，正值早高峰
时段，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滨河路发生
一起因“开门杀”引发的致命交通事故，
别克车主停车开门撞倒后方驶来的电动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随即遭奥迪
车碾压并向前拖行后当场死亡。

针对此案，律师分析称，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后，别克车主涉嫌构成交通肇事
罪，同时也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6日，大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发布警情通报称，经初查，一辆别克牌小
型客车驾驶人停车后开门时，与左侧后
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电动
自行车摔倒，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被后方
驶来的一辆奥迪牌小型客车碾压并向前
拖行后当场死亡，电动自行车乘坐人摔
倒后无碍。

事故发生后，涉事车辆驾驶人被警
方传唤，已排除酒驾、毒驾嫌疑。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开门车主负主要责任
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针对这起因“开门杀”引发的悲剧，
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进行了专
业解读。

“别克车驾驶员开门行为是事故源
头、核心过错，没有突然开门，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就不会摔倒，更不会被碾压。
奥迪车驾驶员碾压是死亡结果的直接原
因之一，但属于介入因素，奥迪驾驶员对
前方突发障碍避让不及，存在疏忽，但过

错程度明显轻于开门方。司法实践中，
‘开门杀’致人死亡，开门方一律主责，后
车碾压方次责。”杜伟表示，依据《刑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别克车主负事故主要责
任，事故致一人死亡，涉嫌构成交通肇事
罪，依法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这起事故中，若奥迪车驾驶员存在
未安全观察、未及时避让等过错，需承担
次要责任，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奥迪
车主可能面临罚款、记分等行政处罚。

民事责任方面，杜伟认为，别克驾驶
员开关车门妨碍通行，是事故主要过错方，
应承担主要责任；奥迪车驾驶员若存在未
安全观察、未及时避让等过错，需承担次要
责任。电动车正常骑行无过错则不担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车被泼水出现冒烟迹象
若车辆损失将依法追责

4月15日，当事电动汽车驾驶员的妻
子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还原了事发经过。
当时她坐在副驾，后排坐着她的父母，多
人向车内喷水，不仅父母全身被淋湿，车
内还一度出现冒烟迹象。她表示，由于
大量水分进入车内电器元件密集区域，
计划将车辆送往专业机构进行全面检
测，如确认电路或核心部件因进水受损，
将报警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车主本人也于4月16日回应称，若车
辆因此次事件出现故障或损失，将依法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所在街道办工作

人员回应称，泼水节现场虽有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负责制止不文明行为，但由于
人流量巨大，仍有部分极端泼水行为发
生。西双版纳州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
已有群众通过12345对此类事件进行投
诉，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文旅部门跟进
处理，泼水场地已加强安保。

事实上，此类“越界泼水”事件并非
孤例。泼水节期间，西双版纳还发生了两
女子骑电动车遭多人用水枪围喷的事件，
尽管其中一女子连连摆手表示拒绝，仍
被持续喷射，当地公安部门也已介入调
查。接连发生的争议事件引发全网热议，
话题“别让泼水节变了味”一度冲上热搜。

如车辆因进水严重报废
行为人最高可获刑7年

赵良善律师认为，强行打开他人车
辆车门、后备箱并向车内高压喷水的行
为，同时构成民事侵权与行政违法。

民事侵权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需承担侵权责任，该行为
侵犯了他人财产权与人身权，侵权人应
赔偿车辆维修、物品损毁、人身检查等全
部损失。

在行政违法层面，该行为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
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公共秩序，扒
车辆、干扰正常行驶，公安机关可依法
对行为人处警告、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
元以下罚款 。

“若车辆电路或核心部件进水受损，
行为人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性。”赵良善
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
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造成损失五
千元以上、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纠集
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或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他补充道，“若高压喷水行为导致车
内人员身体损伤，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及
以上，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未达轻伤标准
的，仅需承担民事赔偿与行政违法责任。”

如果涉案车辆因进水严重达到报废
标准，行为人已涉嫌触犯《刑法》故意毁
坏财物罪，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或情节
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第一个开车门的人是否会面临更高
处罚？赵良善表示，在共同违法犯罪中，
第一个强行打开车门的人通常被认定为
发起或关键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一般会作为主犯予以从重处罚。

赵良善建议，遭遇此类侵权事件，一
方面，受害者需按法定流程固定证据、依
法维权，第一时间拍摄现场视频、照片，记
录侵权行为人、车辆受损及人员受伤情
况，留存目击者信息，随后立即拨打110
报警，配合警方制作笔录、固定案件事实。

另一方面，还需及时联系专业机构
对车辆进行定损，若人身受伤立即就医
并保留诊疗记录，后续可通过公安机关
调解、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
也可向当地文旅部门、城管部门投诉举
报，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节日文明管控职
责，依法追究侵权人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赵奕

北京宠物狗被投毒案
二审维持原判
犬主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被驳回

4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北京首例宠物狗被投毒公诉案
的受害犬主李女士（化姓）处获悉，当天
上午，此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2025年12月11日，北京朝阳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某构成投放危险物
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民事部分则
支持了一些对受害犬主的财产损失赔偿
等，对于犬主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则未予以支持。据受害犬主代理律师
介绍，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张某赔
偿犬主们1000元至22871元不等。

一审宣判后，李女士等犬主就精神
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4月16日上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李
女士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封面新闻此前报道，2022年9月，
北京市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内，陪伴
了李女士10多年的西高地犬Papi在一
次遛狗后出现中毒迹象，送医抢救后仍
不幸离世。与此同时，小区内也传来多
只宠物狗、流浪猫中毒死亡的消息。警
方曾以“故意损毁财物”受理此案，但最
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立案侦查。

去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张某犯投放危险
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判决书
显示，因对小区内犬只向其电动三轮
车撒尿、电动三轮车被犬只划损等情
况不满，张某于2022年9月13日20时
许，在某小区内将灭鼠药（经鉴定含氟
乙酸盐）同煮熟切碎的鸡脖子于容器
内混合，撒在小区内快递柜附近路边，
将容器扔到小区垃圾桶内。后有居民
遛狗途经该地点，11只犬只中毒，其中
9只死亡，2只经抢救生还，并有2只流
浪猫死亡。经检验，上述部分犬只尸体
中检出氟乙酸（盐）。此外，在案发地附
近检出棕色固体和肉块中亦检出氟乙
酸（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张
某为泄私愤，故意将含有氟乙酸（盐）
的混合物投放在小区道路上，并致涉
案犬只中毒、死亡。其犯罪行为可能
侵犯的对象和范围事先无法确定，亦
无法实际控制，不可能仅限于特定对
象，其行为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产生
实际威胁，扰乱到公共生活的平稳与
安宁，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李女士及其代理律师此前介绍，一
审宣判后，张某曾当庭表示上诉，但后
来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上诉材料。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张某赔偿李女
士2.2万余元，包括财产损失、救治费、
丧葬费等。其中在财产损失部分，一审
法院按照犬只当初的购买价，判决张某
赔偿8000元。对于犬主们提出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则未予支持。

随后，李女士等部分犬主就精神损
害抚慰金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李女
士也补充提交了自己的抑郁确诊证明、
开药证明、明细等。

李女士提供的部分二审判决书截
图显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上述材料与本案民事部分待查事实
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
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等。

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刑诉法》的
解释（2021年），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
予受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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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驾驶电动汽车正常行驶中，后备箱被猝不及防
地打开，一群人使用高压水枪向车内持续喷水，这样一
幕近日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泼水节现场。

网友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4月14日泼水节期
间，一辆白色电动汽车经过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泼水节
现场时，有路人上前强行打开车辆后备箱及车门，随
后多人围拢上前，使用高压水枪向车内猛喷，场面混
乱，车辆被迫加速驶离。

“该行为已构成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若车辆电路或
核心部件进水受损，还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性。”4月16
日，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
善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发现场。网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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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男子遭“开门杀”被后车碾压身亡
律师：开门方负主责，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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